
云南省科技厅关于开展 2026 年度省重点

实验室建设申报工作的通知 

来源：实验室与创新平台处       

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科技创新的工作要求，加快云南省科

技创新体系建设，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按照《云南省重点实验室管理

办法》（云科规〔2023〕3 号，以下简称《办法》），现将 2026 年省

重点实验室建设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围绕重要民生需求、重点产业发展、重点学科，综合考虑已建省重

点实验室在领域、产业等方面的布局情况及全省区域分布情况，不断优

化全省重点实验室布局结构，提升对云南省重点产业的支撑能力，新建

一批省重点实验室。 

二、支持方向 

在低空经济、先进装备制造、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

加大系统性布局力度；在生物制造、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

提前培育布局，抢占高新前沿产业的科技研发制高点；在生物医药、高

原特色农业、新材料、数字经济和生态环保等领域，注重特色和前沿方

向的布局，在具体点位上查缺补漏。 



三、申报要求 

（一）基本条件 

1.定位清晰，名称、研究方向、研究内容和考核指标合理，在云南

省具有本领域领先水平或优势特色，能承担和完成国家及云南省重大科

研任务。 

2.负责人在本学科、本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主持过国家级重

点科研项目并取得了重要成果，有团结协作和组织协调能力。拥有一支

稳定、高水平的研究、实验技术和管理人员队伍，研究团队年龄与知识

结构合理，固定人员应在 30 人以上。高级职称以上人员占比应达 40%

以上。 

3.具备良好的科研设施和仪器设备等实验条件，重点实验室面积应

在 1000 平方米以上，物理空间集中，边界清晰；科研仪器总价值（原

值）在 1000 万元以上。依托单位的大型仪器设备应纳入云南省大型科

研仪器开放共享管理平台，向全社会提供开放共享服务。 

4.组织机构健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完善，发展规划和建设计划

合理可行。一般应是良好运行 3 年以上的行业、地方、校级重点研究机

构。 

5.依托单位能够稳定支持实验室开展工作，为重点实验室的建设、

运行管理、科学研究、人才引进和培养、开放交流等方面提供必要的配

套保障。 



6.依托单位为高等院校的，须有重点学科作为支撑。依托单位为企

业的，应从事本领域前沿技术研究，在行业内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 

（二）为避免省重点实验室重复布局，不受理与已建省重点实验室

研究方向重复的建设申请。在已建省技术创新中心或省重点实验室的研

究领域，申报新建设的省重点实验室，其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较已建的

不能重复，团队成员及前期科研成果较已建的不能交叉；标注为已建省

重点实验室名称的科研成果不得用于支撑其他省重点实验室的申报。 

（三）鼓励行业、产业园区龙头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围绕重

点产业发展需求进行申报，开展跨学科、跨行业联合攻关。联合申报共

建省重点实验室的，申报单位为牵头建设单位，共建单位原则上不超过

2 个，牵头申报单位人员在固定人员中占比需超过 1/2。联合共建的，

申请书要提供合作共建协议，充分发挥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作用。 

（四）各领域申报省重点实验室，在确定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时，

应充分应用人工智能领域的各种大模型、算法和成果，鼓励探索研究模

式转变。 

（五）新建重点实验室的主任、副主任原则上 45 岁以下的人员不低

于 50%。固定人员包括研究人员、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在实验室工作

时间每年不少于 8 个月。 

（六）同一科研团队，连续 3 年（含）以上申报同一研究领域省重

点实验室未获得立项支持建设的，2026 年不再受理申报。 



四、其他 

（一）依托云南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

（https://kjgl.kjt.yn.gov.cn/egrantweb/）完成省重点实验室申报、推

荐。（填报说明见附件） 

（二）申报单位申报截止时间为 2026 年 6 月 24 日 18:00， 

                      （校内截止时间：2026 年 6 月 17 日） 

推荐单位推荐截止时间为 2026 年 6 月 26 日 18:00，逾期申报和推

荐的，将不能参加本批次的评审。 

（三）新申报单位及人员系统注册流程详见云南省科技管理信息系

统首页“通知公告”栏目“用户使用手册”。 

（四）联系方式 

技术支持：4001616289； 

省科技厅平台处：单祖碧，0871-63138618； 

省科学技术院平台处（高新技术中心）：魏恒太，0871-

68051159。 

附件：省重点实验室申报填写说明 

云南省科学技术厅 

2026 年 5 月 6 日 

 

 

 

https://kjt.yn.gov.cn/uploadfile/s49/2026/0506/20260506025242510.doc


附件 

省重点实验室申报填写说明 

一 、 项 目 负 责 人 账 号 登 录 科 技 管 理 信 息 系 统

（https://kjgl.kjt.yn.gov.cn/egrantweb/index），点击右侧的平台认定运

行管理应用，进入重点实验室认定应用。 

 

二、进入平台认定运行管理应用，选择认定申请，点击新增认定申

请按钮，进去选择认定申请页面。 

 

三、选择重点实验室认定，点击填写，即可进去填写认定申请书页

面。 



 

 
 

 

 


